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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棧板管理要點 
97年6月19日台鹽業字第09720002690號函核定 

1. 為確實管理本公司所有之棧板，特訂立本要點。 

2. 本公司裝運產品所使用之棧板，若為本公司所有，適用本要點。 

3. 本公司生產單位與承運廠商簽訂運輸合約，需詳列下列棧板管理條款： 

(1) 承運廠商應善盡本公司棧板使用保管之責並須負責空棧板回收作業。 

(2) 承運廠商運送產品過程中所使用本公司提供之棧板，應完整記錄運出、

運回數量，登錄於本公司生產單位提供之記錄簿（單）內（格式範例如

附件），並簽名確認。 

(3) 承運廠商於產品運達交貨地點，除將產品點交予收貨廠商外，應另備棧

板記錄簿（單），確實登錄收貨廠商店號、點交棧板及回收空棧板數量，

並請點收人簽名確認。 

(4) 承運廠商所載記錄簿（單）（含本公司生產單位提供之記錄簿（單）），本

公司得定期或不定期點檢，如有棧板因管理不當，致遭毀損或遺失，且

可歸責於承運廠商者，承運廠商應負賠償責任，並於點檢日起一個月內

補齊，期限內如未能補齊，本公司得自次月運費或自履約保證金中暫時

扣抵（扣抵金額依本公司最近一次棧板購入價格計算），承運廠商不得異

議。 

(5) 合約期滿後，經統計本公司所有之棧板若有短少或損壞，經本公司洽收

貨商處確認短少數量後，可歸責於承運廠商者，本公司得逕行製作，所

需費用由承運廠商提供或由履約保證金中扣抵，若金額不足時，再由最

後一期契約價金中扣抵或由承運廠商另行繳款補足。 

4. 本公司業務單位與銷售廠商簽訂供銷合約，需詳列下列棧板管理條款： 

(1) 本公司提供銷售廠商使用之棧板，銷售廠商應善盡保管人責任，若有損

壞或遺失，銷售廠商應無條件賠償（賠償金額依本公司最近一次棧板購

入價格計算），並應作成異動記錄供核對且配合本公司指定之貨運公司辦

理空棧板回收事宜。 

(2) 棧板使用限於本公司產品之儲運，銷售廠商如逕移作其他用途或遺失，

經本公司定期或不定期結算有短少或損壞，且可歸責於銷售廠商時，銷

售廠商須按本公司最近一次購入價格賠償短少或損壞棧板之費用。 

(3) 合約期滿後，經統計本公司所有之棧板若有短少或損壞，經本公司洽承

運廠商確認短少數量後，可歸責於銷售廠商者，本公司得逕行製作，所

需費用由銷售廠商提供或由履約保證金中扣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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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銷售廠商借用本公司棧板不得超過一定數量，該數量由本公司營業處視

實際情形訂定。 

5. 本公司生產單位運儲人員應定期(原則為每個月月底)或不定期（如合約到期

或其他原因）核對承運廠商所載記錄簿（單）及本公司生產單位提供之記錄

簿（單），並送銷售廠商確定，如有異常時，則送交本公司營業處與其管轄銷

售廠商所作棧板異動記錄核對，於確認短少或損壞責任歸屬後，立即依約予

以求償；如無異常時，本公司營業處仍應不定期至其管轄銷售廠商處抽檢。 

6. 無簽約之承運廠商或銷售廠商，應自備棧板或繳交棧板押金（押金金額依本

公司最近一次棧板購入單價乘以借用數量計算）始可使用本公司棧板。 

7. 本公司生產工廠（或儲運所）之棧板使用管理： 

(1) 本公司生產工廠（或儲運所）使用棧板時，應善盡棧板使用保管之責。 

(2) 各生產工廠（或儲運所）間運送產品過程中所使用之棧板，應完整記錄

運出、運回數量，登錄於記錄簿(單)內，並簽名確認。 

8. 本辦法自董事長核定公佈日起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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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貨暨棧板數量簽收三聯單 

 
1.訂單： 

銷售單位： 訂單編號： 訂單日期： 

產品名稱： 訂貨數量：  

 
2.出貨： 

出貨單位： 交貨單號： 出貨日期： 

 出貨數量： 包裝數量： 

承運商： 運輸車號：  

 
3.到貨： 

到貨地（收貨商）： 到貨數量： 到貨日期： 

 
4.棧板： 

到貨棧板數： 回收棧板數：  

 
5.簽章： 

出貨單位 承運廠商 收貨廠商 

   

◎本三聯單由出貨單位自行製作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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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鹽公司     (生產單位)各廠商棧板出入統計（月）報表 
統計日期：                                                     單位:只 

收貨廠商 
前期 

累計差異 
本期出 本期回 本期差異 累計差異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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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鹽公司     (生產單位)棧板運出運回統計表 

日期 鹽別 重量 車號 運出數量 承運人 運回數量 備註 
        
        
        
        
        
        
        
        
        
        
        
        
        
        
        
        

 


